涵政办规〔2025〕3号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涵江区旅游民宿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区直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莆田市文化和旅游局等12部门关于推广湄洲岛旅游民宿管理经验做法的通知》（莆文旅〔2022〕82号）精神，规范旅游民宿管理，促进旅游民宿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结合我区实际，经研究同意，现将《涵江区旅游民宿管理暂行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0月21日 

（此件主动公开）
涵江区旅游民宿管理暂行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旅游民宿业持续健康和高质量发展，盘活城乡闲置资源，规范旅游民宿经营管理，推动旅游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LB/T 065-2019）、《乡村民宿服务质量规范》（GB/T 39000-2020）、《福建省旅游条例》《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民宿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闽政办〔2022〕36号）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标准规定，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旅游民宿是指在特色街区、特色小镇、Ａ级旅游景区、旅游村等特定区域内，利用当地居民闲置房屋资源、集体用房或其他配套用房，结合当地人文、自然景观、生态、环境资源及农林牧渔生产活动，为旅游者休闲度假、体验当地风俗文化提供的小型住宿设施。

第三条  旅游民宿发展要坚持符合规划、科学有序、突出特色、注重品质、保护环境、持续利用的原则；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鼓励社会力量开发建设旅游民宿，参与旅游民宿的培训和宣传推广服务。

 设立条件

第四条　旅游民宿选址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一）符合所在地的乡村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和资源生态保护等要求。

（二）在饮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以及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禁止建设的区域不得新建、扩建旅游民宿项目。在绿心范围内，旅游民宿应符合莆田市生态绿心保护条例、莆田市生态绿心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及绿心风貌管控要求。

（三）旅游民宿经营场地应当没有土地权属纠纷且不存在房屋产权纠纷（或不清）的情形。禁止在住宅楼、住宅小区和商业综合体的住宅部分内开展旅游民宿经营活动。

（四）用于经营旅游民宿的建筑物涉及文物保护的，依照国家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执行。
第五条  旅游民宿经营用房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一）建筑物应具有合法的产权证明。未取得产权登记证书的，须由当地乡镇（街道）及村居出具权属证明。

（二）建筑物结构安全牢固，必须经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房屋结构安全性可靠性鉴定，鉴定结论必须符合房屋建筑安全性标准。布局基本合理，各区域采光、通风良好，无地质灾害和其它影响公共安全的隐患。

（三）经营用房单体建筑面积不超过800平方米，建筑层数最高不应超过4层，客房数量不超过14个标准间（或单间）、总床位数不超过28张。
（四）设置公共空间，方便客人休憩交流；有提供餐饮的，要配套相应的厨房。

（五）被认定为违法建筑物的一律不得申报旅游民宿用房、一律不得用于旅游民宿经营。

（六）根据国家旅游行业标准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对旅游民宿房屋需进行加固、修复、改造时，必须在符合安全要求的前提下，由旅游民宿业主或经营者按照规定程序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方可对房屋按照原貌进行加固、修复、改造，并确保符合周边整体风貌和建筑安全。旅游民宿业主或经营者申请改造时，需要出具有资质设计单位或具备注册执业资格设计人员编制的设计方案，在取得同意后方可按照方案进行施工。旅游民宿业主或经营者进行旅游民宿改造工程应按照经审查的设计方案实施，不得随意变更。

第六条  旅游民宿必须符合以下消防安全要求：

（一）旅游民宿消防安全工作应严格执行《农家乐（民宿）建筑防火导则（试行）》（建村〔2017〕50号）规定。重点落实好以下几个方面的消防措施，并符合以下要求：1.三层以下的旅游民宿，顶棚、墙面装修材料应采用不燃烧材料，确有困难时应对装修材料进行防火处理。三层以上（含3层）的旅游民宿，顶棚、墙面装修材料必须采用不燃烧材料。2.主体建筑至少有一个能供火灾扑救的立面，该立面不应安装影响逃生和火灾扑救的固定防盗网、金属栅栏、广告牌等遮挡物，每间客房均设有面向户外的窗户，且客房窗户、阳台不得设置金属栅栏，不得安装有碍逃生的上悬开窗、下悬开窗。3.应按每层不少于2具的标准配备灭火器，每层建筑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的，应按每25平方米1具的标准配备灭火器，灭火器应当选用2公斤以上的MFC/ABC干粉灭火器，并应放置在公共部位的明显位置。每间客房显眼位置应放置简明逃生说明手册，消防应急箱（包），箱（包）内配备有超小型灭火器、应急手电、求救哨、简易呼吸面具、阻燃毯等逃生用具。二层以上的旅游民宿（不含二层）在二层以上客窗临窗地面或墙面牢固安装逃生绳（梯）挂勾并加配逃生绳（或缓降器、逃生软梯）、防滑手套、消防钩等用具。4.旅游民宿主体各房间及公共部位应设置可由自来水管直接引出的简易自动喷淋装置；如给水管压力不足但具备自来水管道时，应配备消防软管卷盘，并确保给水管压力。5.设置有能覆盖所有楼梯间、疏散通道的消防应急照明设备和灯光疏散指示标志。各房间及公共部位内均需设置独立式火灾感烟探测器，宜选用具有WIFI功能的智能型独立式火灾感烟探测器。6.开关、插座和照明器靠近可燃物时，应采取隔热、散热等保护措施，白炽灯、镇流器不应直接设置在可燃装修材料或可燃构件上。电气线路应穿金属管、阻燃套管保护，或采用阻燃电缆。严禁私拉电气线路。严禁在电气线路上搭挂物品。7.严禁在客房内安装燃气热水器。旅游民宿住宿主体建筑不得使用明火，不应存放液化石油气罐和甲、乙、丙类易燃可燃液体以及其他易燃易爆物品，厨房与建筑内的其他部位之间应采用实体墙进行完全分隔，墙上开设的门窗洞口应采用甲级防火门窗，并封堵严密。8.设置零售、餐饮等辅助功能用房的，其建筑面积不应大于200平方米。9.三层以上（含三层）且总建筑面积在400平方米及以上至800平方米的建筑，其疏散楼梯不应少于2个；三层以上（含三层）且总建筑面积在400平方米以下的，可设置1个疏散楼梯，但需增设疏散通道（疏散通道包含逃生绳等逃生设施。若因消防安全需要，在旅游民宿主体建筑增设的室外疏散楼梯，不认定为违法建筑）；采用室内封闭楼梯间或室外疏散楼梯，确有困难时，可采用敞开楼梯间，但房间门应具备相应防火功能；疏散楼梯应采用不燃烧体；二层以下（含二层）的建筑疏散楼梯和疏散走道净宽不宜小于0.75米；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应当保持畅通，严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堆放物品影响疏散；对已经营业的旅游民宿，原则上需按要求改造，确有难度的，可采取门上部包铁皮或涂刷防火涂料来替代防火门；客房不得设置封闭式房间。10.应在明显位置设置消防安全“三提示”等内容，房内应设置旅客须知、疏散指示图等消防安全标识。11.旅游民宿业主及经营管理者应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制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员工定期消防培训教育制度。12.旅游民宿业主及经营管理者是旅游民宿改造施工期间和日常经营管理的第一消防责任人，对施工现场和日常经营的消防安全负全部责任，应严格按照《农家乐（民宿）建筑防火导则（试行）》第四章与第五章的要求，明确现场消防安全管理人，落实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经营管理期间制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13.旅游民宿经营业主不得将家庭住宿设置在经营范围内，确有困难的必须采取防火墙分隔，并设置独立安全出口。14.鼓励设置简易警铃报警装置。
（二）旅游民宿经营用房在投入使用、营业前，必须经有资质的第三方鉴定机构进行消防安全评估，评估结论必须合格并形成《福建省建筑消防安全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应上传至福建消防技术服务信息平台。

第七条  旅游民宿应符合以下治安管理要求：

（一）经营者必须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严禁从事“黄、赌、毒”等违法犯罪行为，或者为“黄、赌、毒”等违法犯罪行为提供条件，服从公安机关治安安全管理。

（二）经营者应落实值班巡视、贵重物品寄存制度、访客登记制度、可疑情况报告和通缉通报协查核对等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同时具备必要的防盗安全设施。

（三）旅游民宿必须使用非旅馆名称，使用“XX旅游民宿”，必须落实四实登记等实名登记和“五必须”等工作制度，安装福建省旅馆业（民宿）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和二代身份证读卡器，在庭院大门、前台、楼道、停车场等关键区域安装监控设施，形成关键区域无死角的监控体系。监控视频保存至少要达30天以上。

每个房间粘贴禁止“黄赌毒”警示标志和安全疏散示意图。

（五）业主或管理者至少有一名经过保安培训并取得保安员资格证。

第八条  旅游民宿应当符合以下卫生要求：

（一）从业人员持有有效健康证明（上墙公布），个人卫生良好，掌握岗位基本卫生知识，配备卫生管理员。

（二）旅游民宿经营场所、各类用品用具需符合《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乡村民宿服务质量规范》《旅店业卫生标准》和卫健部门规定的卫生标准要求，并办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三）食品来源、加工、销售应符合《食品安全法》《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福建省小餐饮登记办法（试行）》要求。
第九条  旅游民宿应当符合以下环保要求：

具有合规的垃圾处理、污水处理、油烟净化处理等基础配套设施。污水须经处理达标后方可排放，不得直排水体。污水处理标准不低于现有村庄生活污水排放标准，须配备油污隔离处理设施，并建设三格化粪池，有条件区域统一纳入市政污水管网或乡镇（街道）污水处理设施集中处理。推行生活、餐饮垃圾分类处理。
第十条  旅游民宿开展食品经营，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或备案。

第三章  申报备案程序

第十一条  由各乡镇（街道）在便民服务中心统一设立服务窗口，受理旅游民宿登记备案业务。旅游民宿业主及经营者，须先填报《涵江区旅游民宿备案审查表》（附件2），提交给所在乡镇（街道）人民政府，若涉及绿心范围，须同时向绿心职能部门报备。
第十二条  初审。所在乡镇（街道）收到申请后，对旅游民宿经营用房的合法性（含是否“两违”）、房屋安全性鉴定报告及消防安全评估报告、布局合理性、改造设计方案及其他申办条件进行初审，并向申请人出具《涵江区旅游民宿申办备案一次性告知单》（见附件4），指导旅游民宿业主或经营者办理相关证（照）。

第十三条  部门联审。由乡镇（街道）收集齐全相关材料后，对经营者提交的材料进行核对，材料齐全、符合备案要求的，各乡镇（街道）应在5个工作日内将备案信息推送至住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3个部门，建立联合审查工作机制，相关职能部门明确并由相对固定专门工作人员代表本部门审核办理工作。各相关部门应在收到推送信息后10个工作日内将审查结果反馈至领导小组办公室，各部门根据各自职能及本办法规定对符合开办条件的，在《涵江区旅游民宿备案审查表》上签注审核意见，对不符合开办条件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申请人根据部门反馈意见整改后，由乡镇（街道）协调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再次核验，核验通过后，在《涵江区旅游民宿备案审查表》上签注审核意见。

第十四条  报备。联合核验通过后，乡镇（街道）在5个工作日内召开会议研究确定，确定后由乡镇（街道）提交报告及全套申报材料复印件报旅游民宿发展协调小组和所属派出所备案。

第十五条  对外经营。旅游民宿业主或经营者持联审通过的《涵江区旅游民宿备案审查表》到公安机关申请安装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和二代证读卡器、扫描仪，方可对外经营。同时，旅游民宿业主或经营者对外正式营业时，应购买旅游民宿相关的强制性责任保险，确保住宿客人生命财产安全。

第四章  规范经营

第十六条  旅游民宿业主及经营者负安全主体责任，应当依法从事经营活动，合理收费、公平竞争、诚实守信，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应当明码标价，提供真实准确的住宿、餐饮等信息和广告宣传，标识标牌设置齐全、醒目，并应符合图形符号国家标准。
第十七条  旅游民宿业主及经营者不得提供回扣、拉客缠客，或强行向客人销售商品、提供服务，自觉接受所在乡镇（街道）的旅游民宿服务监管和所在地旅游民宿行业协会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旅游民宿经营应当保持环境卫生整洁，加强卫生管理，消除经营区域违法户外广告设施及零星乱设摊，保持村容村貌整洁。落实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配齐生活垃圾分类设备设施。公共用品用具要一客一换一消毒，一次性用品用具要一客一换。直接为游客服务的人员应当持有健康证明。

第十九条  旅游民宿兼营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的，应当遵守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食品安全相关标准的规定，规范经营，保证食品安全，同时应当倡导杜绝餐食浪费。

第二十条  旅游民宿业主及经营者应当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村规民约，尊重当地居民及住客的民俗和民族宗教信仰，创建主客共享、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

第二十一条  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为旅游民宿业主及经营者提供交易服务的，应当对其实名登记，审查旅游民宿信息的真实性。发现存在虚假信息或者违法行为的，应当停止提供服务。

第二十二条  鼓励旅游民宿业主或经营者为住客提供旅游意外保险。

第二十三条  除棋牌室、音乐茶座外，建筑内设置营业性娱乐场所需要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第二十四条  根据旅游民宿场所规模，配备专（兼）职安全保卫人员，实行24小时值班巡查制度。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五条  旅游民宿管理实行“属地负责、分级管理、行业自律、行政监管”的原则。旅游民宿业主及经营者负经营管理主体责任，旅游民宿所在地的乡镇（街道）履行辖区属地管理的主体责任，各有关部门负行业监管职责。

第二十六条  实行旅游民宿日常联检、抽检机制。由区文体旅局、市场监管局、卫健局、住建局、自然资源局、应急局，涵江公安分局、涵江生态环境局，乡镇（街道）等相关部门定期对辖区内旅游民宿进行单独或联合检查，并施行常态化随机抽检。对检查不合格的旅游民宿由检查单位提出整改意见；拒不整改的，由检查单位通报区旅游民宿发展协调小组(附件1)研究处理，依法采取相应处理措施。

第二十七条  各部门、属地各乡镇（街道）履行相关职责：

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负责开展旅游民宿宣传、营销、推介和旅游业务培训；负责旅游民宿等级评星推荐工作和奖励资金核定工作。协调旅游民宿产业的指导、服务、培育等工作，负责指导优化旅游民宿特色旅游产品，指导开发与旅游民宿相结合的精品旅游线路；引导旅游民宿业主或经营者加强对传统艺术、传统民俗、人文典故、地域风情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传承。按照国家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对利用文物保护建筑开设旅游民宿进行监管。

涵江公安分局：指导、监督旅游民宿建立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协助旅游民宿对工作人员进行安全业务知识的培训,指导属地派出所开展备案审核、配置安全技术防范设施等工作，依法惩办侵犯旅游民宿和住客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分子。
区财政局：负责加强对旅游民宿发展的政策和资金扶持。

区自然资源局：配合做好旅游民宿发展相关规划，负责审查乡镇（街道）上报的旅游民宿村落发展规划，督促和指导旅游民宿所在乡镇（街道）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和宣传工作，负责审核旅游民宿是否存在新增的违法用地。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督促、指导各相关部门旅游民宿安全责任。
区住建局：负责指导旅游民宿所在乡镇（街道）抓好旅游民宿改造建设质量安全工作；审查旅游民宿业主或经营者申报提供的改造设计方案是否经有资质设计单位或具备注册执业资格设计人员编制；审核房屋是否经具有法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结构安全可靠性鉴定及消防安全评估，鉴定、评估结论是否符合要求；审查旅游民宿业主或经营者申报的改造设计方案是否符合风貌要求。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办理旅游民宿经营主体的登记注册，引导旅游民宿业主及经营者诚实守信、公平竞争。开展旅游民宿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依法加强对破坏市场公平竞争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维护市场秩序。
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开展日常消防救援工作，协助乡镇（街道）、村（居）开展旅游民宿落实消防安全责任、措施及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和培训等工作。
区卫生健康局：负责指导监督旅游民宿制定并执行相关卫生标准，办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和从业人员健康证。负责旅游民宿卫生监督管理工作，开展卫生培训。

区商务局：配合做好旅游民宿的服务业管理促进工作。

涵江生态环境局：配合做好旅游民宿发展相关规划，指导旅游民宿做好生活污水处理（合理选择“纳厂、集中、分散”等技术路线），污水不得直排水体；负责确认旅游民宿是否涉及饮用水保护区。
区农业农村局：统筹协调农业农村资源，加大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扶持力度，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盘活闲置农宅发展旅游民宿，推广乡村旅游民宿合作社模式，促进乡村振兴，配合做好休闲农业经营范围内旅游民宿相关管理工作，推动旅游民宿与农业的融合发展。

乡镇（街道）：在区旅游民宿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指导下，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明确相应机构，配备人员，落实好管辖区域内旅游民宿的受理初审、日常服务、统计及属地监管责任。对旅游民宿实施改造进行全过程监督，并对“两违”情况进行督查，如遇违反的，上报相关主管部门。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旅游民宿业主及经营者应当强化安全应急管理，经营场所、经营活动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定的安全条件。
（一）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与应急预案管理。旅游民宿业主及经营者应当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加强日常安全管理，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完善应急管理体制，修订安全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演练和应急物资准备。

（二）发生洪涝、台风、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政府有关部门发出紧急避险或人员转移指令后，旅游民宿业主及经营者应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做好旅客劝返或转移工作。对不服从政府和有关部门发布的决定、命令（指令）和其他紧急措施要求的，由政府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将线索移送司法机关后，追究刑事责任。

（三）旅游民宿业主或经营管理者对经营过程中可能出现危险的情况负有提醒告知义务，安全隐患区域必须设置警示标志，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发生突发公共事件时，旅游民宿业主及经营者须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实施应急处置，并按国家有关规定立即如实报告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

（四）旅游民宿业主及经营者应及时按规定要求报相关统计调查等信息。

第二十九条  旅游民宿业主及经营者应当自觉接受旅游民宿服务监督。旅游民宿经营者应当在醒目处公布投诉电话。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旅游民宿违法行为有权进行投诉和举报。有关主管部门接到投诉或者举报的，应当依法及时受理查处。

旅游民宿业主及经营者不得有下列行为，违者由相关部门按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一）无证无照经营的；

（二）不按规定对入住游客进行信息采集的；

（三）提供“黄、赌、毒”产品、服务或提供条件的；

（四）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

（五）产品销售和服务不实行明码标价、价格欺诈、强迫交易，违反价格相关规定的；

（六）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等有害人体健康的食品，或者销售不合格产品，或者对产品掺杂、掺假的；

（七）经营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或者其制品的；

（八）经营国家明令禁止个人经营的物品的；

（九）排放超过排放标准的油烟、污水，乱倒垃圾，影响公共环境卫生的；

（十）违反《农家乐（民宿）建筑防火导则（试行）》（建村〔2017〕50号）内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

（十一）经营场所、经营活动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定的安全条件的；

（十二）存在其他不合法文明经营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的。

第三十条  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由相关单位依法调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发生游客重大责任投诉事件的；

（二）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

（三）发生重大消防事故的；

（四）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

（五）不服从当地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管理的。

第三十一条  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重大消防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重大经济损失的，应当依照国务院颁布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由区政府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处理。

第三十二条  旅游民宿业主或经营管理者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以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经相关部门调查并依法依规处理后通报给旅游民宿发展协调小组。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有效期2年，试行期间，省市有新出台的管理办法规定的，按新的管理办法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施行之前已获得经营资质的旅游民宿，纳入本办法进行管理。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由区旅游民宿发展协调小组负责解释。
附件：1.涵江区旅游民宿发展协调小组成员名单

2.涵江区旅游民宿备案审查表

3.涵江区旅游民宿申办备案流程图

4.涵江区旅游民宿申办备案一次性告知单

附件1
涵江区旅游民宿发展协调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李跃腾  区政府党组成员、莆田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副组长：林  瀚  区政府办副主任　　

陈美娟　区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

成
员：陈钊晗  涵江公安分局党委委员、副政委

翁榕钦  区财政局党组成员、金融工作中心副主任 

唐国廉  区自然资源局二级主任科员  

陈棋聪  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朱振华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七级职员

蔡国明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李顺达  区消防救援大队参谋

黄金煌  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闵  哲  区商务局副局长  

蔡丽英　涵江生态环境局分党组成员　　　 

肖爱国  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　
姚忠进  区绿心开发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

曾繁彬  江口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   

江  雪  三江口镇副镇长　

连朱英  白塘镇宣传委员

李  洁  国欢镇副镇长

陈碧娥　梧塘镇宣传委员

田  婕  萩芦镇党委宣传、统战委员、副镇长

郑  军  白沙镇宣传委员

陈  杰  新县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黄丞权  庄边镇党委宣传、统战委员

陈  春  大洋乡武装部部长 　　　　　

郑梅婷  涵东街道宣传委员

游金阳  涵西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

区旅游民宿发展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区文旅局，协调小组成员如发生人事变动，由其接任者自然接任。

附件2

涵江区旅游民宿备案审查表
	经营者

姓名
	
	经营者

户籍地
	
	身份证号码
	

	业主

姓名
	
	业主

户籍地
	
	身份证号码
	

	联系

电话
	
	手  机
	   

	旅游民宿名称
	
	从业人数
	        人
	总投入
	          万元

	住房

情况
	位于        乡镇 （街道）      村     号，楼层     层，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建造竣工时间     年    月，房间数     间，卫生间     个。

	
	

	基本

概况
	经营范围为                                      。其中营业客房数     间，床位数      个，餐桌数    桌，餐厅面积    平方米，厨房面积     平方米，其他经营项目：                       。（文字表述旅游民宿基本情况）

	经营者承诺
	本人（本单位）承诺对申请材料的准确性、真实性负责，并严格按消防、公安、环保、卫健、市场监督、住建、税务、文化体育和旅游等部门相关要求依法依规经营。

	
	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

乡镇

（街道）人民

政府

意见
	                                            

	
	
	
	
	
	

	
	经办：
	分管: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联合审查意见
	区自然资源局审核：
	
	
	
	

	
	
	
	
	
	

	
	1.房屋及周边是否存在地质灾害安全隐患而导致不可作为旅游民宿用途使用。
	经办：
	分管：
	     负责人：

	
	2.是否存在新增违法用地。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区住建局审核
	
	
	
	

	
	1.改造设计方案是否符合风貌要求。
	
	
	
	

	
	2.房屋是否经具有法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可靠性鉴定和消防安全评查，且鉴定、评查结论是否符合要求。
	经办：
	分管：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涵江生态环境局

审核：
	
	
	
	

	
	是否涉及饮用水

保护区。
	
	
	
	

	
	
	经办：
	分管：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区绿心开发建设服务中心审核：
是否符合绿心保护条例、绿心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及绿心风貌管控要求。
	经办：          分管：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协调小组意见
	经自然资源、住建、生态环境等部门联合审查，该经营户          （符合/不符合）开业基本条件，      （同意/不同意）通过核验。

分管：                        负责人：
	 

	
	涵江区旅游民宿发展协调小组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本表一式两份，区旅游民宿发展协调小组办公室和旅游民宿所在乡镇（街道）各存档一份。

附件3
涵江区旅游民宿申办备案流程图


















附件4

涵江区旅游民宿申办备案一次性告知单

需提交以下材料：

一、初审需提交材料 

1.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2.食品经营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

3.人员健康证原件及复印件。

4.法人身份证及复印件。
5.土地、房屋产权证明或建房审批材料：提供房屋产权证明及房屋正面照片，并承诺不因开办旅游民宿造成房屋产权纠纷。

6.房屋租赁合同：如经营者与旅游民宿房屋权属所有者不一致，需提供房屋租赁合同。

7.房屋质量建筑安全鉴定：申请人自行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建筑可靠性鉴定，鉴定结论必须符合《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申请人需提供鉴定机构资质、委托鉴定合同及鉴定费用发票、鉴定报告原件及复印件等材料。

8.消防安全评估鉴定报告：消防安全必须经具有法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且检测结论必须符合要求。申请人需提供检测机构资质、委托检测合同、检测费用发票及检测报告原件及复印件等材料。

9.设计改造方案：旅游民宿装修改造前，必须经有资质的设计机构进行详细设计，并提供包括庭院、立面等外部环境和功能区、客房等内部环境，以及店招设计方案、效果图或照片。

10.《涵江区旅游民宿备案审查表》

─────────────────────────────────────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0月21日印发

─────────────────────────────────────
旅游民宿经营


业主申请











资料不全或不符合受理条件





一次性书面告知补正





受理


向乡镇（街道）提交材料





材料完备





由乡镇（街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部门联审


由乡镇（街道）5个工作日内通知相关职能部门安排进行核验，对符合开办条件的予以签注审核意见，对不符合开办的条件的，一次性告知。





存在问题





整改完毕





乡镇研究


乡镇（街道）5个工作内召开会议研究确定后报区协调小组。





区旅游民宿协调小组办公室备案。





旅游民宿业主或经营者向公安机关申请安装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和二代证读卡器、扫描仪。对外经营。










